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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轨道交通3号线南延段工程及6号线

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

城段）车辆招标项目澄清文件

说 明

各投标人：

本澄清文件为招标文件的组成部分，如与招标文件有冲突，以本

澄清文件为准。

本澄清文件共 50 页（含封面及说明）。

请收到本澄清及补遗文件后立即将回执扫描件答复（回传本页并

需盖公司章）至 guoxingd66@163.com 确认收到。

回 执

国信招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我公司已收到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及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

程（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城段）车辆招标项目全部澄清文件，特此确认。

投标人名称（公章）：

日期：2025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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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动澄清
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

1.

本项目最高限价为 173550 万元，其中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车辆（含牵引系统）部分最高限价为 42900 万元，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

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城段）车辆（含牵引系统、全自动驾驶车辆基地智能管控系统）部分最高限价为 130650 万元（其中：

车辆（含牵引系统）部分最高限价为 129012 万元，全自动驾驶车辆基地智能管控系统部分最高限价为 1638 万元）。投标人的报价不得超出对应部

分的最高限价，否则其投标将被否决。

2.

第二册第五

章-第七章

第六章 专用

须知

专用须知前

附表

条 款 号 2.4

（11）

仅需提供 1 家供货商（该供货商的产品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上应

有成熟应用）清单的关键系统/部件为（包括但不限于）：...轨

道及接触网检测设备...

仅需提供 1家供货商（该供货商的产品在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上应

有成熟应用）清单的关键系统/部件为（包括但不限于）：...轨

道检测设备、接触网检测设备...

3. 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

4.

第 2章 基本

技术条件

2.4.5.10

列车电缆应满足 EN 50264，EN 50306 等轨道交通专用电缆标准，

成束电缆的燃烧耐火满足 EN 60322 标准中的 C 类或 D类要求，布

线满足 EN 50343 标准。

修改为：

列车电缆应满足 EN 50264，EN 50306 等轨道交通专用电缆标准，

成束电缆的燃烧耐火满足 IEC 60332 标准中的 C 类或 D 类要求，

布线满足 EN 50343 标准。

5.

第 3章 车体

及内装

3.2.4.3

地板结构防火测试方法参照 EN1364 标准，满足 45 分钟防火隔断

的要求。

修改为：

地板结构防火测试方法参照 EN1364 标准，满足 30 分钟防火隔断

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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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

6.

第 4章车钩

和贯通道

4.2.9.1
（3）水密性及防潮试验

修改为：

（3）水密性试验

7.

第 4 章车钩

和贯通道

4.3.1.7
4.3.2.5

贯通道应具有良好的隔音和隔热性能，隔音达到降低噪声 36dB(A)
以上，按照 ISO 10140-3 和 ISO 717-1。
隔音性能：隔音量不低于 40dB（A）（按照 ISO 10140-3 和 ISO 717-1
标准测量）。

修改为：

4.3.1.7 贯通道应具有良好的隔音和隔热性能，隔音达到降低噪声

40dB(A)以上，按照 ISO 10140-2 和 ISO 717-1。
4.3.2.5 隔音性能

隔音量不低于 40dB（A）（按照 ISO 10140-2 和 ISO 717-1 标准测

量）。

8.

第 6 章 转向

架

6.4.3.1

在轴箱与转向架构架之间采用一系悬挂，采用金属橡胶弹簧、垂

向液压减振器等组合方式。一系悬挂装置的选择使车轮和轨面的

磨损、转向架的摆动、滚动角、运行噪音达到最小。金属橡胶弹

簧的使用寿命不小于 10 年。对弹簧的刚度选择、可靠性、使用寿

命提供以下计算说明：

（1）弹簧刚度和减振器的选择。

（2）弹簧和减振器的可靠性。

（3）弹簧和减振器的使用寿命。

（4）转向架的侧滚角计算。

修改为：

在轴箱与转向架构架之间采用一系悬挂，采用金属橡胶弹簧。一

系悬挂装置的选择使车轮和轨面的磨损、转向架的摆动、滚动角、

运行噪音达到最小。金属橡胶弹簧的使用寿命不小于 10 年。对弹

簧的刚度选择、可靠性、使用寿命提供以下计算说明：

（1）弹簧刚度的选择。

（2）弹簧的可靠性。

（3）弹簧的使用寿命。

（4）转向架的侧滚角计算。

9.

第 10章 牵

引和电制动

10.8.1

列车应通过受电弓连接到接触网，并通过回流器连接到专用回流

轨。受电弓的配置应满足列车的良好取流性能及安全通过架空线

电分段区的要求；回流器的配置应满足列车的良好回流及安全通

过专用回流轨断轨区的要求。列车回流器的布置应与线路专用回

流轨布置、列车回流母线的通流能力相适应。具体方案在设计联

修改为：

列车应通过受电弓连接到接触网，并通过走行轨回流。受电弓的

配置应满足列车的良好取流性能及安全通过架空线电分段区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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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

络阶段确定。

10.

第 12章 照

明系统和辅

助设备

12.3.9.2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蓄电池的设计使用寿命不少于 15年。
修改为：

在正常使用条件下，蓄电池的设计使用寿命不少于 10年。

11.

第 12章 照

明系统和辅

助设备

12.3.5

蓄电池试验标准应符合 GB/T 15142。
修改为：

蓄电池试验标准应符合 GB/T 7404.1。

12.

第 12章 照

明系统和辅

助设备

12.3.3.1

蓄电池整体特性符合高抗撞击性、非吸湿性、耐碱性、抗腐蚀性、

阻燃、少烟、低毒的防火和安全基本要求，防火标准采用 EN
45545-2 或 EN45545-3。

修改为：

蓄电池整体特性符合高抗撞击性、非吸湿性、耐酸性、抗腐蚀性、

阻燃、少烟、低毒的防火和安全基本要求，防火标准采用 EN
45545-2 或 EN45545-3。

13.

第 13 章 列

车广播和乘

客信息系统

13.4.6.6.1

水平分辨率：PAL，480TV 线
修改为：

删除“水平分辨率：PAL，480TV 线”。

14.

第 19 章 系

统 保 证

19.6.6.11
表 19-1 可靠性指标分配表

修改为：

删除“弓网运行监测系统”

增加“轨道检测设备”、“接触网检测设备”

15.
附件 10《厦

门市轨道交

通 3 号线南

牵引供货商须提供完整的车辆牵引系统（含辅助电源系统、

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所供设备包含完整的系统自用线缆和

修改为：

牵引供货商须提供完整的车辆牵引系统（含辅助电源系统、

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所供设备包含完整的系统自用线缆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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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

延段工程车

辆与牵引系

统的接口技

术要求》

章节 1.2.2

电气连接器（至少包含插头、插座和插接件等），包括但不限于：

牵引电机、牵引控制单元、牵引逆变器、高压箱、高压主回

路（含 1500V 电缆）、高速断路器、线路电抗器、中压母线接触

器箱、过压吸收电阻、辅助逆变器、低压电源、列车控制与诊断

系统等

电气连接器（至少包含插头、插座和插接件等），包括但不限于：

牵引电机、牵引控制单元、牵引逆变器、高压箱、高压主回

路、高速断路器、线路电抗器、中压母线接触器箱、过压吸收电

阻、辅助逆变器、低压电源、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

16.

附件 10《厦

门市轨道交

通 3 号线南

延段工程车

辆与牵引系

统的接口技

术要求》

章节 2.1.2

2.1.2 辅助系统与车辆的接口

（2）辅助电源的接地回流电路应保证良好接地，不允许造成轴承

电蚀。接地线应连接到专门的接地装置，从辅助电源到接地装置

的电缆由牵引供货商提供，接地装置由车辆供货商提供。

修改为：

2.1.2 辅助系统与车辆的接口

（2）辅助电源的接地回流电路应保证良好接地，不允许造成轴承

电蚀。接地线应连接到专门的接地装置，从辅助电源到接地装置

的电缆、接地装置由车辆供货商提供。

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城段）

17.

第 4章车钩

和贯通道

4.3.12.2

隔音性能

隔音量不低于 40dB（A）（按照 ISO 10140-3 和 ISO 717-1 标准测

量）。

修改为：

隔音性能

隔音量不低于 40dB（A）（按照 ISO 10140-2 和 ISO 717-1 标准测

量）。

18. 第 10章 牵

引和电制动

10.8.8
回流器（投标人供货，具体详见 6.14.2）

修改为：

回流器（投标人供货，具体详见 6.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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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

19. 附件 9《厦门

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

至同安段工

程（嘉庚体育

馆至同翔高

新城段）车辆

与牵引系统

的接口技术

要求》

章节 1.2.2

牵引供货商须提供完整的车辆牵引系统（含辅助电源系统、

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所供设备包含完整的系统自用线缆和

电气连接器（至少包含插头、插座和插接件等），包括但不限于：

牵引电机、牵引控制单元、牵引逆变器、高压箱、高压主回

路（含 1500V 电缆）、高速断路器、线路电抗器、中压母线接触

器箱、过压吸收电阻、辅助逆变器、低压电源、列车控制与诊断

系统等。

修改为：

牵引供货商须提供完整的车辆牵引系统（含辅助电源系统、

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所供设备包含完整的系统自用线缆和

电气连接器（至少包含插头、插座和插接件等），包括但不限于：

牵引电机、牵引控制单元、牵引逆变器、高压箱、高压主回

路、高速断路器、线路电抗器、中压母线接触器箱、过压吸收电

阻、辅助逆变器、低压电源、列车控制与诊断系统等。

20. 附件 9《厦门

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

至同安段工

程（嘉庚体育

馆至同翔高

新城段）车辆

与牵引系统

的接口技术

要求》

章节 2.1.2

2.1.2 辅助系统与车辆的接口

（2）辅助电源的接地回流电路应保证良好接地，不允许造成轴承

电蚀。接地线应连接到专门的接地装置，从辅助电源到接地装置

的电缆由牵引供货商提供，接地装置由车辆供货商提供。

修改为：

2.1.2 辅助系统与车辆的接口

（2）辅助电源的接地回流电路应保证良好接地，不允许造成轴承

电蚀。接地线应连接到专门的接地装置，从辅助电源到接地装置

的电缆、接地装置由车辆供货商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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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商务部分

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

第二册第五章-第七

章

第七章 专用须知

专用须知前附表

11.6 3)-B

备品备件（含易损件/消耗性材料）：该部

分备品备件（含易损件/消耗性材料）的货

物价值应不少于合同总价（即投标总价减

去指定供货项目中标金额（适用于 3 号

线））/（即投标总价减去指定供货项目及

全自动驾驶车辆基地智能管控系统中标金

额（适用于 6 号线））的 1％。

招标文件三处关于备品备件（含易

损件/消耗性材料）的货物价值的描

述不一致，建议以第 1 处要求为

准？

按招标文件第七章专用须知“专用

须知前附表”第 11.6 3）-B 条款执

行。

第二册第八章用户需

求书（3 号线南延段

工程车辆部分）

第 1 章 工程概况及

招标采购范围

1.2.4

除本项目正常质量保证期内所需备品备件

及易损易耗件外，投标人还应按照投标总

价的 1%(投标人须在第 24.4 条 表 24-3

清单所列备品备件基础上补充推荐内容)

提供本项目车辆营运所需的备品备件、易

损易耗性材料，在投标文件中应提供详细

的推荐清单，最终备品备件、易损易耗性

材料采购清单及金额由招标人调整确定。

本项目备品备件及易损易耗件质保期自移

交入库之日开始计算，质保期限与整车质

保一致，质量保证期内备品备件及易损易

耗件的维护及保养由投标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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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第二册第八章用户需

求书（6 号线集美至

同安段工程（嘉庚体

育馆至同翔高新城

段）车辆部分）

第 1 章 工程概况及

招标采购范围

1.2.4

除本项目正常质量保证期内所需备品备件

及易损易耗件外，投标人还应按照投标总

价的 1%提供本项目车辆营运所需的备品

备件、易损易耗性材料，在投标文件中应

提供详细的推荐清单（包含但不限于第

25.4 条 表 25-4 清单所列项目），最终备

品备件、易损易耗性材料采购清单及金额

由招标人调整确定。本项目备品备件及易

损易耗件质保期自移交入库之日开始计

算，质保期限与整车质保一致，质量保证

期内备品备件及易损易耗件的维护及保养

由投标人负责。

2

一、合同通用条款

1 定义及解释

1.1 定义

（13）“责任”包括一切和任何费用、支

出（包含专业和法律费用，其中包括律师

费、诉讼仲裁费用）、损害、伤害、损失、

索赔、诉讼、要求、程序、诉因或责任（无

论是直接的、间接的还是后果性的）。

建议将第 1.1 款第（13）项修改

为：“责任”包括一切和任何费

用、支出（包含专业和法律费用，

其中包括律师费、诉讼仲裁费

用）、损害、伤害、损失、索赔、

诉讼、要求、程序、诉因或责任

（直接的和签订合同时可预见

到的间接的）。”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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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3

一、合同通用条款

27 资料及档案管理

27.3.3 买方只应对其以书面方式提供的

图纸和资料负责。若买方提供给卖方的资

料存在缺陷、遗漏、矛盾或措辞含糊或词

意不明或资料的正确性有疑问，则卖方应

提请买方注意。

建议将第 27.3.3 款修改为：“买

方只应对其以书面方式提供的

图纸和资料负责。若卖方发现买

方提供给卖方的资料存在缺陷、

遗漏、矛盾或措辞含糊或词意不

明或资料的正确性有疑问，则卖

方应及时提请买方注意。”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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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4

二、合同专用条款

5 合同文件和资料

5.12 买方项目档案管理的规定。

卖方须按买方有关整理档案的规范，负责

编制整理合同项目所产生的档案，在本项

目合同完成后三（3）个月内向买方移交。

其中文件材料档案份数见附件 1“技术规

格书”；与纸质档案对应的电子版文件材

料档案一式两份；声像档案一式两份。买

方接收了卖方完整的档案后应签署项目档

案移交确认书。未能移交档案的，买方不

予退还履约保证金。

卖方执行合同产生的电子版文件、图纸档

案及纸质文件、图纸档案的知识产权属买

方所有，未经买方书面许可，不得转让、

提供第三方使用，不得用于本合同以外的

其他用途；卖方执行合同需买方提供资料、

信息及档案材料的，未经买方书面同意，

卖方不能向第三方提供；否则引起的知识

产权纠纷及保密责任，由卖方负责。

建议将第 5.12 款第二自然段修

改为：“卖方执行合同产生的电

子版文件、图纸档案及纸质文件

的知识产权属卖方所有，未经卖

方书面许可，买方不得转让、提

供第三方使用，不得用于本合同

以外的其他用途；卖方执行合同

需买方提供资料、信息及档案材

料的，未经买方书面同意，卖方

不能向第三方提供。买方或卖方

违反上述约定，引起的知识产权

纠纷及保密责任，由违约方负

责。”

按招标文件执行



12

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5

二、合同专用条款

15 服务

15.5 事故

凡与卖方或其分包商为本合同目的而雇佣

的任何人员的伤亡有关而导致的所有损

失、开支或索赔，卖方应对其负责并保证

买方免于对上述损失、开支或索赔承担责

任。

建议将第 15.5 款修改为：“凡

与卖方或其分包商为本合同目

的而雇佣的任何人员的伤亡有

关而导致的所有损失、开支或索

赔，卖方应对其负责并保证买方

免于对上述损失、开支或索赔承

担责任。但因买方原因造成的除

外。”

按招标文件执行

6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1.1 由卖方负责装运之一切货物，包括

但不限于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短缺、误

装或因非买方原因引起的损坏，买方应书

面形式向卖方提出索赔。索赔文件应同时

附上由买方和卖方授权代表签署的证明短

装、误装和破损的书面文件作为依据或附

上买方国家商检机构出具的证明作为依

据。卖方代表拒不签署前述文件的，买方

代表有权单方签署。

建议将第 17.1.1 款修改为：“由

卖方负责装运之一切货物，包括

但不限于设备和材料，一经发现

短缺、误装或因非买方原因引起

的损坏，买方应书面形式向卖方

提出索赔。索赔文件应同时附上

由买方和卖方授权代表签署的

证明短装、误装和破损的书面文

件作为依据或附上买方国家商

检机构出具的证明作为依据。”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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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7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2.1如在合同条款第8条“检验和测试”

所述之检验和测试过程中，发现设备、系

统及材料的质量不能达到合同附件 1“技

术规格书”中的技术要求，则买方应以书

面形式向卖方提出索赔，并附上下列文件

之一作为向卖方进行索赔的依据：

（1）厦门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或厦门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出具的检验证书。

（2）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的检验结果记录

或开箱检验单。卖方代表拒不签署前述文

件的，买方代表有权单方签署。

建议将第 17.2.1 款第（2）项修

改为：“由双方授权代表签署的

检验结果记录或开箱检验单。”

按招标文件执行



14

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8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2.3 按本专用条款第 17 条“索赔与赔

偿”之 17.2.1 条规定对设备、系统及材料

提出的质量索赔，若卖方根据本专用条款

第 17 条“索赔与赔偿”之 17.2.3（1）和

17.2.3（2）的方式一次未能修复设备、系

统及材料的缺陷后，则按第 17.2.3（3）

和 17.2.3（4）两者之一的方式处理。

......

（3）退货

买方拒绝接受索赔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

料，并退回给卖方。卖方应赔偿买方索赔

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料的一切费用(若索

赔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料的相关费用尚

未支付，则买方有权不予支付）及额外支

出，包括买方从其他地方采购替换设备、

系统及材料的费用。

拒收设备、系统及材料的运输和保险费及

其它杂费应由卖方支付。

（4）设备、系统及材料削价处理

索赔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料，只有在买

卖双方同意的情况下，可作降价处理。为

此，买方可接受由根据原价格和规格妥协

得出的具有新规格的系统及其设备材料。

如能达成协议，则合同价格与所降低价格

的差额应退还给买方。新的规格应由买方

确认，设备、系统及材料的测试验收应根

据新的规格进行，但验收程序不得变动。

建议将第 17.2.3 款第（3）项第

一自然段修改为：“买方拒绝接

受索赔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

料，并退回给卖方。卖方应赔偿

买方索赔项下的设备、系统及材

料的一切费用及额外支出，包括

买方从其他地方采购替换设备、

系统及材料增加的费用。”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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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9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4.1 延迟到货违约金

除非买卖双方书面同意延迟到货外，若卖

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或双方协商确定的到

货期到货，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根据以下

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1）延迟到货七（7）-十四（14）天内，

自到货期次日起，每七（7）天按该批逾期

到货金额的百分之一（1%）支付违约金；

（2）延迟到货十五（15）-三十九（39）

天内，自到货期次日起，每七（7）天按该

批逾期到货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1.5%）

支付违约金；

（3）延迟到货达到或超过四十（40）天，

自到货期次日起，每七（7）天按该批逾期

到货金额的百分之二（2%）支付违约金；

上述标准中，不足七（7）天的按比例计算。

本条规定的违约金累计最多不超过合同总

价的百分之三（3%）。

建议将第 17.4.1 款第（1）

项修改为：“延迟到货七（7）-

十四（14）天内，从第 7 天起，

每七（7）天按该批逾期到货金

额的百分之一（1%）支付违约

金；”

建议将第 17.4.1 款第（2）

项修改为：“延迟到货十五（15）

-三十九（39）天内，从第 15 天

起，每七（7）天按该批逾期到

货金额的百分之一点五（1.5%）

支付违约金；”

建议将第（3）项修改为：

“延迟到货达到或超过四十

（40）天，从第 40 天起，每七

（7）天按该批逾期到货金额的

百分之二（2%）支付违约金；”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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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0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4.2 测试和调试违约金

除非买卖双方书面同意延迟列车预验收

外，若卖方未能按合同规定的或双方协商

确定的时间完成列车在厦门市现场测试和

调试，并按专用条款第 8条“检验和测试”

的规定通过预验收，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

根据以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1）延迟通过预验收三（3）-八（8）天，

自预验收期次日起，每三（3）天按该列未

通过预验收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一（1%）支

付违约金；

（2）延迟通过预验收九（9）-十七（17）

天，自预验收期次日起，每三（3）天按该

列未通过预验收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一点五

（1.5%）支付违约金；

（3）延迟通过预验收达到或超过十八（18）

天，自预验收期次日起，每三（3）天按该

列未通过预验收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二（2%）

支付违约金；

上述标准中，不足三(3)天的按比例计算。

建议将第 17.4.2 款修改

为：“除非买卖双方书面同意延

迟列车预验收外，若卖方未能按

合同规定的或双方协商确定的

时间完成列车在厦门市现场测

试和调试，并按专用条款第8 条

“检验和测试”的规定通过预验

收，则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根据以

下标准向买方支付违约金：

（1）延迟通过预验收三（3）

- 八（8）天，自第三天起，每

三（3）天按该列未通过预验收

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一（1%）支付

违约金；

（2）延迟通过预验收九（9）

- 十七（17）天，自第九天起，

每三（3）天按该列未通过预验

收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一点五

（1.5%）支付违约金；

（3）延迟通过预验收达到

或超过十八（18）天，自第十八

天起，每三（3）天按该列未通

过预验收列车价值的百分之二

（2%）支付违约金；

上述标准中，不足三(3)天

的按比例计算。”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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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1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5.2 商业运行（初期运营）时间每延迟

七（7）天，买方有权要求卖方支付合同总

价的百分之零点五（0.5%）的违约金，不

足七（7）天按比例计算。最高违约金不应

超过合同价的百分之五（5%）。在专用条

款第 21 条“合同执行进度计划”规定的商

业运行（初期运营）开始之时，如果卖方

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规定数量的列车

的调试并通过预验收，则此情况将视为商

业运行（初期运营）时间的延迟。

因在第 17.4.2 款中约定了

延迟通过预验收支付违约金的

情况，因此建议第 17.5.2 款修

改为“在专用条款第 21 条“合

同执行进度计划”规定的商业运

行（试运营）开始之时，如果卖

方未能按合同进度计划完成规

定数量的列车的调试并通过预

验收，则此情况将视为商业运行

（试运营）时间的延迟。但不能

要求卖方同时支付 17.4.2 和

17.5.2 条规定的违约金。”

按招标文件执行

12

二、合同专用条款

17 索赔与赔偿

17.11 违约金与赔偿金额计算

本合同项下涉及的所有违约金和赔偿金金

额均依据合同的规定计算。如合同未有明

确规定的，则根据国家或地方有关规定、

惯例、行业规定等合理地估算。

建议将第 17.11 款修改为：

“本合同项下涉及的所有违约

金和赔偿金金额均依据合同的

规定计算。”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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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3

二、合同专用条款

18 保证

18.2.1.1 正常质量保证期：本项目车辆的

正常质量保证期为 6年或 80 万公里（先到

为准），自列车签发预验收证书之日起开

始计算；如列车预验收证书签发日在本项

目线路开通初期运营之前，则该列车的正

常质量保证期为自线路开通运营之日起开

始计算。全自动驾驶车辆基地智能管控系

统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 2 年，自签发预验

收证书之日起开始计算；如产品预验收证

书签发日在本项目线路开通初期运营之

前，则该产品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自线路

开通运营之日起开始计算。

建议第 18.2.1.1 款修改

为：“正常质量保证期：本项目

车辆的正常质量保证期为 6 年

或 80 万公里（先到为准），自

列车签发预验收证书之日起开

始计算。全自动驾驶车辆基地智

能管控系统的正常质量保证期

为 2 年，自签发预验收证书之日

起开始计算”

按招标文件执行

14

二、合同专用条款

18 保证

18.2.3.1 车辆部分正常质量保证期最后

12 个月为可靠性保证期，可靠性在可靠性

保证期内必须连续达标。当设备、系统及

材料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故障率（平均无故

障时间），卖方有责任根据需要无偿改进

设计，并免费更换故障零部件，同时有义

务承担由于故障引发的连带损失。

建议将第 18.2.3.1 款修改

为：“车辆部分正常质量保证期

最后 12 个月为可靠性保证期，

可靠性在可靠性保证期内必须

连续达标。当设备、系统及材料

达到或超过规定的故障率（平均

无故障时间），卖方有责任根据

需要无偿改进设计，并免费更换

故障零部件，同时有义务承担由

于故障引发的损失。”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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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5

二、合同专用条款

20 付款

卖方有义务向业主支付合同项下的违约金

和/或赔偿金，业主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

付款或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

建议将第 20.2 款中两处

“卖方有义务向业主支付合同

项下的违约金和/或赔偿金，业

主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付款

或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修改

为：“卖方有义务向买方支付合

同项下的违约金和/或赔偿金，

在买卖双方已经对有关费用和

违约金数额书面确认的情况下，

买方有权从上述任何一笔应付

款或履约保证金中予以扣除。”

按招标文件执行

16

二、合同专用条款

24 合同终止与暂停

24.1 合同终止

合同终止包括以下几种情形：

（1）当买卖双方完成了合同中规定的所有

责任和义务，合同终止；

（2）合同约定的卖方违约时的终止和买方

违约时的终止；

（3）因买方的便利而终止合同。

建议取消第 24.1 款中第

（3）项“因买方的便利而终止

合同。”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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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7

二、合同专用条款

24 合同终止与暂停

24.3.1 如果卖方有以下情形之一：

......

为此目的，定义下述条件：

i）“腐败行为”是指提供、给予、接受或

索取任何有价值的物品来影响公共官员在

采购过程或合同实施过程中的行为；和

ii）“欺诈行为”是指为了影响采购过程

或合同实施过程而谎报事实的行为。

（5）由于卖方违约而导致卖方支付违约金

达到合同专用条款 17 条“索赔与赔偿”规

定的限额。

则买方可在向卖方发出终止通知十四（14）

天后选择终止部分或全部合同。但是，卖

方应继续执行合同中未终止的部分。

在此种终止后，买方可自己或由任何其他

承包商完成工程，卖方必须向买方补偿因

此造成工程全部直接费用。

建议将第 24.3.1 款最后一

自然段修改为：“在此种终止后，

买方可自己或由任何其他承包

商完成工程，卖方必须向买方补

偿因此造成工程增加的全部直

接费用。”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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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8

二、合同专用条款

30 通知

30.5.1 合同一方或其员工、律师、其他

委托代理人签发的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办

法、规章制度、管理指令、计算文件、技

术文件、成果文件、工程量清单、工程概

预算资料、签证、通知、批准、证明、证

书、批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确

定、决定，以及其他为合同履行、解除而

签发的文件和资料。

建议将第 30.5.1 款修改

为：“合同一方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发的包括但不限于：管理办

法、规章制度、管理指令、计算

文件、技术文件、成果文件、工

程量清单、工程概预算资料、签

证、通知、批准、证明、证书、

批示、要求、请求、同意、意见、

确定、决定，以及其他为合同履

行、解除而签发的文件和资料。”

按招标文件执行

19

二、合同专用条款

30 通知

30.6.4 接受送达一方搬迁、拒收、无人

签收均不影响送达效力。接受送达一方不

得以前述理由主张未收到所送达的文书，

亦不得否认所收到的文书内容非送达一方

所主张的内容。

建议将第 30.6.4 款“接受

送达一方搬迁、拒收、无人签收

均不影响送达效力。接受送达一

方不得以前述理由主张未收到

所送达的文书，亦不得否认所收

到的文书内容非送达一方所主

张的内容”删除。

按招标文件执行



22

三、厦门市轨道交通 3 号线南延段工程车辆技术部分（用户需求书）

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

第 2章 基本

技术条件

2.3.4.2

载客能力见下表：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单位：

Tc 车 Mp 车 M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6 46 256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请澄清：

1、用户需求书 3.8.4.1.1 章节与 3.8.4.1.6

章节要求不一致；

2、如在 M 车设置一轮椅区域，M 车相应的载客

量无法满足坐席 46 人要求。

建议坐席数量与厦门 3 号线既有车辆保持一

致，以保证客室设备布置的一致性

建议改为：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 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3 43 244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修改为

载客能力见下表：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3 43 244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第 3 章 车

体及内装

3.8.4.1.1

客室座椅呈纵向布置，具体在设计联络

阶段确定。在 M 车车厢二位端各设置

一轮椅区域。

第 3 章 车

体及内装

3.8.4.1.6

车厢设置轮椅区域，具体布置在设计联

络时确定。

2.

第 12 章 照

明系统和辅

助设备

12.2.1.4

照明灯具的质保期至少 10 年，在质保

期结束时可以通过调整驱动电源保证

灯具的相关照明强度应不低于该数值

的 85%。

请澄清：

照明灯具质保期一般为 3-5 年，10 年后照度衰

减大于 30%，无法满足照明强度应不低于最大

照度的 85%要求，且与下文“投标人提供 5年

免费质保”矛盾。

建议改为：

照明灯具在正常质保期结束后，可以通过调整

修改为：

照明灯具的质保期至少 6 年，在质保期结束时

可以通过调整驱动电源保证灯具的相关照明

强度应不低于该数值的 85%。采用高亮度、长

寿命的 LED 作为光源，元件寿命应不小于 7.5

年，照度衰减达到：1 千小时≤2%、1年≤5%、

7.5 年≤30%。针对本项目车辆大量采用 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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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驱动电源保证灯具的相关照明强度应不低于

最大强度的 85%

照明这一情况，在满足招标人要求的基础上，

投标人提供防止 LED 衰减的设计方案。

3.

第 13 章 列

车广播和乘

客信息系统

13.3.3.6.6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 75 fps

请澄清：

经调研目前轨道交通用屏幕每秒刷新次数最

高为 60 次。

建议改为：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 60 fps

修改为：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 60 fps

4.

第 16 章 电

磁兼容性

16.6.2.2

干扰测试

辐射频率发射

对于辐射频率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

按 EN 55011 第 1 组 A 发射级。

传导式发射

对于传导式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5011 第 1 组 A 发射级。

请澄清：

应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执行辐射频率发射和传导发射测试。

建议改为：

干扰测试

（1）辐射频率发射

对于辐射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0121-3-2 《轨道交通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

机车车辆设备》所规定的发射级测试。

（2）传导式发射

对于传导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0121-3-2 《轨道交通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

机车车辆设备》所规定的发射级测试。

按招标文件执行

5.

第 16 章 电

磁兼容性

16.6.2.3

（1）抗放静电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2 三

级抗干扰级设计和测试抗放静电能力，

请澄清：

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抗

静电放电测试应达到 B 级性能判据标准要求。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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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应达到 A级性能标准 建议改为：

（1）抗放静电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2 三级抗干

扰级设计和测试抗放静电能力，应达到 B 级性

能标准

6.

第 16 章 电

磁兼容性

16.6.2.3

（4）抗浪涌式干扰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5

标准的波形三级抗干扰级对抗冲击加

以设计和测试，应达到 A 级性能标准。

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的干扰现象的要

求。

请澄清：

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抗

浪涌式干扰测试应达到 B 级性能判据标准要

求。

建议改为：

（4）抗浪涌式干扰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5 标准的

波形三级抗干扰级对抗冲击加以设计和测试，

应达到 B 级性能标准。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

的干扰现象的要求

修改为：

（4）抗浪涌式干扰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5 标准的

波形三级抗干扰级对抗冲击加以设计和测试，

应达到 B 级性能标准。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

的干扰现象的要求。

7.

第 18 章 材

料与工艺

18.11.9

烟雾毒性特性：卤素含量按照 IEC

60754-1 测定，卤素含量为 0％；

请澄清：

根据 EN50264-1 标准，卤素中氯及溴含量≤

0.5%。

建议改为：

卤素含量：按照 IEC60754-1《电缆材质燃烧产

生气体检测第 1 部分:卤酸气体含量的测定》，

HCl&HBr≤0.5%；

修改为：

烟雾毒性特性：卤素含量按照 IEC 60754-1

测定，卤素含量应符合 EN50264-1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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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8.

第 19 章 系

统保证

19.6.5.3

过 程 可 参 考 标 准 MIL-STD-189 及

MIL-STD-781 所示的技巧和方法。

请澄清：

MIL-STD-189 及 MIL-STD-781 已经被替代

建议改为：

过程可参考标准 MIL-HDBK-189C 及

MIL-HDBK-781A 所示的技巧和方法。

修改为：

过程可参考标准 MIL-HDBK-189C 及

MIL-HDBK-781A 所示的技巧和方法。

9.

第 4 章车钩

和贯通道

4.3.1.8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

相当标准防火要求，结构件应符合 UIC

564 防腐蚀要求。

请澄清：

UIC 564 为国际铁路联运车辆防火标准，不适

用用本车辆，其内容没有防腐蚀要求。

建议改为：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相当标

准防火要求。

修改为：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相当标

准防火要求，结构件应符合防腐蚀要求。

10.

第 4 章车钩

和贯通道

4.3.4.1.5

水密性试验：贯通道进行水密性试验，

满足 TB/T 3094《机车车辆风挡》要求，

确保无水侵入，淋雨型式试验时间不小

于 15 分钟。

请澄清：

4.3.1.6 中水密要求按照 IEC 61133 执行，与

本条不符。

建议改为：

统一按 TB/T 3094 执行。

按招标文件执行

11.

第 15 章 列

车试验

15.7.16.3

（1）防止脱轨的安全度（按照 EN 14363

标准要求进行轮重减载试验，测量Δ

Q/Q）；

请澄清：

EN 14363 标准第 10 页指出不直接适用于配备

不同轨道布局的铁路，例如电车轨道、地铁和

地下铁道）。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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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建议修改为：（1）防止脱轨的安全度（按照

GB5599-2019 标准要求进行轮重减载试验，测

量ΔQ/Q）；

12. 2.3.4.2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列车（单位：

Tc 车 Mp 车 M 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6 46 256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澄清提问：

根据 3.8.4.1 要求：在 M 车车厢二位端各设

置一轮椅区域，因此 M 车坐席无法满足 46 人，

同时 6 辆编组坐席无法满足 256 人。基于多功

能区设置以及本项目既有车布置，建议按 3 号

线照既有车辆坐席方案执行。

建议修改为：

载客能力如下表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 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3 43 244

修改为

2.3.4.2 载客能力见下表：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3 43 244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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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13. 3.1.4.11

为了满足民用通信系统在轨道交通车

辆内的正常使用，特对车辆玻璃屏蔽提

出以下要求：客室窗玻璃、客室车门玻

璃及司机室窗玻璃、侧门玻璃对无线电

频率的屏蔽衰减必须不大于 3.5dB。同

时，应满足最新通讯网络要求

澄清提问：

司机室前挡风玻璃由于带有电阻丝，无法实现

无线电频率屏蔽衰减不大于 3.5dB。

建议修改为：

为了满足民用通信系统在轨道交通车辆内的

正常使用，特对车辆玻璃屏蔽提出以下要求：

客室窗玻璃、客室车门玻璃及司机室侧门玻璃

对无线电频率的屏蔽衰减必须不大于 3.5dB。

同时，应满足最新通讯网络要求。

修改为：

为了满足民用通信系统在轨道交通车辆内的

正常使用，特对车辆玻璃屏蔽提出以下要求：

客室窗玻璃、客室车门玻璃及司机室侧门玻璃

对无线电频率的屏蔽衰减必须不大于 3.5dB，

司机室窗玻璃屏蔽衰减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同时应满足最新通讯网络要求。

14. 3.9.3.2

3.9.3.2 耐磨性：地板布耐磨层须结构

紧密；密度高，不含气泡；抗磨耗性能

测定按照 ISO 9352，利用负重 1kg 的打

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样板表面打磨

1000 转，然后再量度损失重量≤100mg。

澄清提问：

《ISO 9352 塑料 滚动磨损测试方法》中仅规

定测试方法，没有相关评定标准。

中车企业标准《QCRRC J 1159 城市轨道车辆

PVC 地板布》6.7 耐磨性能要求，地板布的平

均相对质量磨耗量不应大于 400mg。

目前城铁车辆常用地板布无法满足按照 ISO

9352 重 1kg 的打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样板

修改为：

3.9.3.2 抗磨耗性能测定按照 ISO 9352，利

用负重 1kg 的打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样板

表面打磨 1000 转，然后再量度损失重量≤

4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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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表面打磨 1000 转重量损失≤100mg。如果损失

评价要求为≤100mg，需要将负重改为 0.5kg。

综上，建议按照中车企业标准要求执行，改为

损失≤400mg。

建议修改为：

抗磨耗性能测定按照ISO 9352，利用负重1kg

的打磨轮（H18型）于地板布样板表面打磨1000

转，然后再量度损失重量≤400mg。

15. 3.9.3

3.9.3.5 防滑性能应满足 DIN 51130 测

定防滑性能达到 R10 级或其它等同标

准的要求。

3.9.3.14 静摩擦系数：干地板防滑不

小于 0.75，湿地板防滑不小于 0.62。

澄清提问：

地板 布防滑 性能通常 均采用 招标文 件

“3.9.3.5 防滑性能应满足 DIN 51130 测定防

滑性能达到 R10 级或其它等同标准的要求。”

其中干湿地板防滑系数没有对应的轨道车辆

地板布测试标准。另中车企业标准《QCRRC J

1159 城市轨道车辆 PVC 地板布》中 6.10 节 要

求防滑性能不小于 R9 级。建议防滑性能按照

招标文件 3.9.3.5 要求执行。

建议修改为：

取消“14）静摩擦系数：干地板防滑不小于

0.75，湿地板防滑不小于 0.62。”要求。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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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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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6. 4.2.1.2 车钩风管的使用寿命不少于 10 年。

澄清提问：

车钩风管内的橡胶件，接触外部环境，易受环

境影响，同时该橡胶件涉及车辆连挂后车车钩

间气路密封状态，影响安全，建议架修更换。

建议修改为：

车钩风管的使用寿命不少于 6 年。

修改为：

车钩风管的使用寿命不少于 6 年。

17. 4.2.7.1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缓冲器免维护。如

缓冲器使用橡胶件，橡胶件的使用寿命

不低于 10 年。

澄清提问：

车钩橡胶 EFG3 缓冲器，目前行业内，仅能做

到 8 年，缓冲器 5~6 年时就会出现性能衰减，

超 8 年衰减会加剧，基于行业内缓冲器的使用

业绩，建议按寿命不低于 8 年控制。

建议修改为：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缓冲器免维护。如缓冲器

使用橡胶件，橡胶件的使用寿命不低于 8年。

修改为：

在正常运行条件下，缓冲器免维护。如缓冲器

使用橡胶件，橡胶件的使用寿命不低于 8 年。

18. 4.3.1.12

所选用的通道便于安装，能快速连挂

和分离且易维护，外形美观。通道（有

侧墙板）分解时间分别为 1 个人（经

过投标人培训合格的工人）不超过 3

澄清提问：

本项目为 B 型车整体式贯通道，依据 TBT 3094

—2022、CJT 353-2010 标准，贯通道两人解编

修改为：

所选用的通道便于安装，能快速连挂和分离且

易维护，外形美观。通道（有侧墙板）分解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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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钟。 2 个人将通道连挂起来时间不

超过 5 分钟。操作必须通过一个上下

扳动的锁闭杆完成，具体结构在设计联

络时确定。

时间为不超过 20 分钟。步骤为取下侧护板、

顶板，解锁折棚与螺钉框 25 个压紧锁。

建议修改为：

所选用的通道便于安装，能快速连挂和分离且

易维护，外形美观。通道（有侧墙板）分解时

间分别为 2 个人（经过投标人培训合格的工

人）不超过 20 分钟。 2 个人将通道连挂起来

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具体结构在设计联络时

确定。

间分别为 2 个人（经过投标人培训合格的工

人）不超过 20 分钟。 2 个人将通道连挂起

来时间不超过 20 分钟。具体结构在设计联络

时确定。

19. 7.4.1.8
制动微机单元的设计目标须使实际输

出的制动缸压力公差不超过±5%。

澄清提问：

根据城市轨道交通制动系统-第一部分（标准

号：001-TCAMET 04004.1-2018）中的标准要

求，常用制动缸压力应采用闭环控制，使实际

输出的制动缸压力与目标值偏差不超过±

0.1bar，紧急制动不受电子控制部分影响，实

际输出的制动缸压力偏差不超过±0.20bar。

建议修改为：

制动微机单元的设计目标须使实际输出的制

动缸压力公差不超过±0.1bar（常用制动）。

紧急制动不受电子控制部分的影响，实际输出

修改为：

制动微机单元须使实际输出的常用制动缸压

力与电空制动系统计算的目标值偏差应为±

10kPa，紧急制动偏差应为±20kP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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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的制动压力偏差不超过±0.20bar。

20.
11.5.2

11.5.6

11.5.2 在 DC110V 控制电路的总负线

上设置负线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控制回

路是否出现负线接地短路的情况，负线

接地短路会执行保护动作，具体方案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5.6 蓄电池负端通过不大于 50 毫

欧电阻对车体接地，不允许由车体作为

负极的回流线。直流 110V 有专门的回

流线，回流线有保护接地。

澄清提问：

11.5.2 中负线设置检测装置是对正线对地的

检测，但同时按照 11.5.6 要求设置不大于 50

毫欧的电阻则会让检测装置失效。

建议修改为：

11.5.2 建议改为“在 DC110V 供电电路的上设

置绝缘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供电回路是否出现

接地的情况，具体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5.6 建议改为“不允许由车体作为负极的回

流线。直流 110V 设有专门的回流线。”

修改为：

11.5.2 在 DC110V 供电电路上设置绝缘检测

装置，用于检测供电回路是否出现接地的情

况，具体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5.6 不允许由车体作为负极的回流线。直

流 110V 设有专门的回流线。

21.

13.3.3.4.1

0

LCD 动态地图显示器应满足以下特性：

 灯管寿命：60000h

（3）LCD 多媒体显示屏

 LCD 显示屏为 18 吋或以上，每节

车 8 个（每个车门旁 1个，使用寿

命大于 60000 小时)，支持 bypass

澄清提问：

目前车辆使用的 LCD 显示器均为开模屏，内部

背光为 LED 灯管。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内使

用的 LED 灯管的设计寿命为 50000h，因此本项

目 LCD 显示屏灯管寿命也为 50000h。

建议修改为：

修改为：

13.3.3.4.10 LCD 动态地图显示器应满足以

下特性：

 灯管寿命：50000h

13.3.3.6.6

（3）LCD 多媒体显示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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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3.3.3.6.6 功能；

 灯管寿命 ≥60000h；

灯管寿命：≤50,000h；  LCD 显示屏为 18 吋或以上，每节车 8 个

（每个车门旁 1 个，使用寿命大于 50000

小时)，支持 bypass 功能；

 灯管寿命 ≥50000h；

22. 15.7.20.6

车辆装有踏面清扫装置，需进行踏面清

扫装置试验，投标人应提供试验方案，

具体试验方法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澄清提问：

基础制动装置采用踏面制动。踏面制动闸瓦能

够起到踏面清扫的作用。

建议修改为：

建议删除 15.7.20.6

修改为：

删除“15.7.20.6. 车辆装有踏面清扫装置，

需进行踏面清扫装置试验，投标人应提供试验

方案，具体试验方法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3.

15.7.16.4

在一列车上进行三次，分别在投标人试

验线路上、在招标人线路上运行约

5000km 后、和在招标人的线路上运行

150000km 后进行。

澄清提问：

根据 GB/T 5599-2019 标准第 6.1 要求，机车

车辆动力学性能的鉴定应通过线路试验方法

进行；同时投标方线路条件与买方线路差异较

大，无法真实反应车辆实际动力学性能。

建议修改为：

在一列车上进行二次，分别在招标人线路上运

行约 5000km 后和在招标人的线路上运行

修改为：

在一列车上进行二次，分别在招标人线路上运

行约 5000km 后和在招标人的线路上运行

150000km 后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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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150000km 后进行。

24.

19.6.6.8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发生 5 分

钟及以上运营延误事件小于 0.055 次/

百万车公里。

 5 分钟或以上延误次数/100 万列

车公里（train-km）：系统在指定

时期内达到的 100 万车公里平均

≥5分钟延误次数；

澄清提问：

该段落中 3 处关于故障率的单位表达不太一

致，“次/百万车公里”、“次数/100 万列车

公里（train-km）”、“100 万车公里平均≥5

分钟延误次数”，即：既有“车公里”又有“列

公里”。

建议修改为：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发生5分钟及以上

运营延误事件小于 0.055 次/百万车公里。

 5 分钟或以上延误次数/100 万车公里

（car-km）：系统在指定时期内达到的 100

万车公里平均≥5 分钟延误次数；

修改为：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发生 5 分钟及以

上运营延误事件小于 0.055 次/百万车公里。

 5分钟及以上延误次数/100万车公里：系

统在指定时期内达到的 100 万车公里平

均≥5分钟延误次数；

25.

19.6.6.9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 2 分钟以

上运营晚点平均故障小于 0.175 次/

百万车公里。

 2 分钟或以上运营晚点次数/100

万列车公里（train-km）：系统在

指定时期内达到的 100 万车公里

澄清提问：

该段落中有3处关于故障率的单位表达不太一

致，“次/百万车公里”、“次数/100 万列车

公里（train-km）”、“100 万车公里平均≥2

分钟运营晚点次数”，即：既有“车公里”又

修改为：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 2 分钟及以上运

营晚点平均故障小于 0.175 次/百万车公里。

 2 分钟及以上运营晚点次数/100 万车公

里：系统在指定时期内达到的 100万车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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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招标文件条

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答复

平均≥2分钟运营晚点次数; 有“列公里”。

建议修改为：

投标人应保证所提供的列车2分钟以上运营晚

点平均故障小于 0.175 次/百万车公里。

 2分钟或以上运营晚点次数/100万车公里

（car-km）：系统在指定时期内达到的 100

万车公里平均≥2 分钟运营晚点次数;

里平均≥2分钟运营晚点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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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集美至同安段工程（嘉庚体育馆至同翔高新城段）车辆

技术部分（用户需求书）

序

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1

第 9 章 列车

控制与诊断

系统

9.3.4.10

湿热循环试验 EN50155 第 13.4.7

条或等同标准

请澄清：

在 EN50155-2021 版本中，湿热循环试验为 13.4.8

建议改为：

湿热循环试验 EN50155 第 13.4.8 条或等同标准

修改为：

湿 热 循 环 试 验 EN50155 第

13.4.8 条或等同标准

2

第 9 章 列车

控制与诊断

系统

9.8.3.2.4

湿热循环试验 EN50155 第 13.4.7

条或等同标准

请澄清：

在 EN50155-2021 版本中，湿热循环试验为 13.4.8

建议改为：

湿热循环试验 EN50155 第 13.4.8 条或等同标准

修改为：

湿 热 循 环 试 验 EN50155 第

13.4.8 条或等同标准

3

第 13 章列车

广播和乘客

信息系统

13.4.3.6

4）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 75 Hz

请澄清：

经调研目前轨道交通用屏幕每秒刷新次数最高为 60 次。

建议改为：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 60 fps

修改为：

帧数：每秒刷新帧数不低于60 fps

4

第 16章 电磁

兼容性

16.6.3.2

2)

干扰测试

(1)辐射频率发射:对于辐射频率

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5011 第 1 组 A 发射级。

(2)传导式发射:对于传导式发射，

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5011 第

请澄清：

应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执行辐射频率

发射和传导发射测试。

建议改为：

干扰测试

（1）辐射频率发射:对于辐射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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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1 组 A 发射级。 50121-3-2 《轨道交 通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

备》所规定的发射级测试。

（2）传导式发射:对于传导发射，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EN

50121-3-2 《轨道交通 电磁兼容第 3-2 部分：机车车辆 设

备》所规定的发射级测试。

5

第 16章 电磁

兼容性

16.6.3.2

3)

（1）抗放静电:所有供应的设备应

按 IEC 61000-4-2 三级抗干扰级设

计和测试抗放静电能力，应达到 A

级性能标准

请澄清：

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抗静电放电测试

应达到 B 级性能判据标准要求。

建议改为：

（1）抗放静电: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2 三级抗

干扰级设计和测试抗放静电能力，应达到 B 级性能标准

按招标文件执行

6

第 16章 电磁

兼容性

16.6.3.2

3)

（4）抗浪涌式干扰:所有供应的设

备应按 IEC 61000-4-5 标准的波

形三级抗干扰级对抗冲击加以设

计和测试，应达到 A 级性能标准。

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的干扰现象

的要求。

请澄清：

依据铁路行业电磁兼容标准 EN 50121-3-2 抗浪涌式干扰测

试应达到 B 级性能判据标准要求。

建议改为：

（4）抗浪涌式干扰:所有供应的设备应按 IEC 61000-4-5 标

准的波形三级抗干扰级对抗冲击加以设计和测试，应达到 B

级性能标准。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的干扰现象的要求

修改为：

（4）抗浪涌式干扰

所 有 供 应 的 设 备 应 按 IEC

61000-4-5 标准的波形三级抗干

扰级对抗冲击加以设计和测试，

应达到 B 级性能标准。或按 EN

50155 浪涌式的干扰现象的要求

7

第 18章 材料

与工艺

18.11.2.7

烟雾毒性特性：卤素含量按照 IEC

60754-1 测定，卤素含量为 0％；

请澄清：

根据 EN50264-1 标准，卤素中氯及溴含量≤0.5%。

建议改为：

卤素含量：按照 IEC60754-1《电缆材质燃烧产生气体检测第

1 部分:卤酸气体含量的测定》，HCl&HBr≤0.5%；

修改为：

烟雾毒性特性：卤素含量按照

IEC 60754-1 测定，卤素含量应

符合 EN50264-1 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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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8

第 19 章系统

保证

19.4.6.3

过程可参考标准 MIL-STD-189 及

MIL-STD-781 所示的技巧和方法。

请澄清：

MIL-STD-189 及 MIL-STD-781 已经被替代

建议改为：

过程可参考标准 MIL-HDBK-189C 及 MIL-HDBK-781A 所示的技

巧和方法。

修改为：

过程可参考标准 MIL-HDBK-189C

及 MIL-HDBK-781A 所示的技巧和

方法。

9

第 4章车钩和

贯通道

4.3.7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相当标准防火要求，隔火

时间不小于 30 分钟，结构件应符

合 UIC 564 防腐蚀要求。

请澄清：

UIC 564 为国际铁路联运车辆防火标准，不适用用本车辆，

其内容没有防腐蚀要求。

建议改为：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相当标准防火要求。

修改为：

贯通道选用的材料应符合 EN

45545 或相当标准防火要求，结构

件应符合防腐蚀要求。

10

第 15章 列车

试验

15.7.16.3

（1）防止脱轨的安全度（按照 EN

14363 标准要求进行轮重减载试

验，测量ΔQ/Q）；

请澄清：

EN 14363 标准第 10 页指出不直接适用于配备不同轨道布局

的铁路，例如电车轨道、地铁和地下铁道）。

建议修改为：

防止脱轨的安全度（按照GB5599-2019标准要求进行轮重减载

试验，测量ΔQ/Q）；

按招标文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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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11 2.3.4.2

载客能力及座椅布置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

（单位：

人）

Tc 车 Mp 车 M 车 六辆编

组

座席 36 46 46 256

定员 230 250 250 1460

超员 327 352 352 2062

澄清提问：

招标文件 3.9.7.1 要求设置轮椅区，因此 M、Mp 车无法实现

坐席 46 人。建议参考厦门 4、6号线在大窗区设置六人纵向

座椅，在一、二位端设置 2 个腰靠区（部分腰靠设置无线充

电和轮椅固定器）和 2 个二人纵向座椅。

系列化标准地铁车 6 编组 B 型车载客量要求如下表：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

（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 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0 40 232

定员 226 246 246 1436

超员 320 348 348 2032

表 1

按照系列化标准 B 型车及厦门 4、6号线座椅深度进行设计，

核实整车载客量如下表：

修改为：

载客能力及座椅布置（暂定，具

体设计联络阶段讨论）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

（单位：

人）

Tc 车Mp 车 M 车 六辆编

组

座席 36 40 40 232

定员 226 246 246 1436

超员 320 348 348 20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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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表 2

建议修改为：

载客量表格采用上述表 1 或者表 2 要求。

车型

工况

单车（单位：人）
列车

（单位：人）

Tc 车 Mp 车 M车 六辆编组

座席 36 40 40 232

定员 226 249 249 1448

超员 321 352 352 2050

12

2.5.6.3（1）

2.5.6.3 当仅有紧急通风系统工作

时，客室内人均供风量不应少于

20m
3
/h（按定员载荷计）。

澄清提问：

CJ/T 354-2010 标准中 8.2 条要求“ 紧急通风应为全新风，

紧急通风量不应低于超远载荷下每人 8m³/h。招标文件

2.5.6.3 与 8.4.1.3 不统一，建议统一按照 8.4.1.3 要求执

行。

建议修改为：

修改为：

2.5.6.3

2）当仅设有机械通风装置时，客

室 内 人 均 供 风 量 不 应 少 于

20m
3
/h(按定员载荷计)；

8.4.1.3
8.4.1.3紧急通风为全新风，且AW3

条件下人均新风量不低于 8m³/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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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2.5.6.3 当仅有紧急通风系统工作时，客室内人均供风量不

应少于8m
3
/h（按超员载荷计）。

13 2.5.17

2 列车配置独立的能耗记录设备，

具有列车能耗（分别包括牵引、回

馈、辅助）记录功能，且误差精度

不大于 2%，要求配置独立的能耗

硬件记录装置，能耗记录数据可通

过列车控制系统无线上传。

澄清提问：

此处描述能功能为记录牵引、回馈和辅助的能耗，建议归属

为牵引系统供应商的供货范围。

能耗记录设备由车辆供货商供

货。

14 3.10.2.3

2）耐磨性：地板布耐磨层须结构

紧密；密度高，不含气泡；抗磨耗

性能测定按照 ISO 9352，利用负重

1kg 的打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

样板表面打磨 1000 转，然后再量

度损失重量≤100mg。

澄清提问：

《ISO 9352 塑料 滚动磨损测试方法》中仅规定测试方法，

没有相关评定标准。

中车企业标准《QCRRC J 1159 城市轨道车辆 PVC 地板布》6.7

耐磨性能要求，地板布的平均相对质量磨耗量不应大于

400mg。

目前城铁车辆常用地板布无法满足按照ISO 9352重 1kg的打

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样板表面打磨 1000 转重量损失

≤100mg。如果损失评价要求为≤100mg，需要将负重改为

0.5kg。综上，建议按照中车企业标准要求执行，改为损失≤

400mg。

建议修改为：

修改为：

2）耐磨性：地板布耐磨层须结构

紧密；密度高，不含气泡；抗磨

耗性能测定按照ISO 9352，利用

负重1kg的打磨轮（H18型）于地

板布样板表面打磨1000转，然后

再量度损失重量≤400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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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抗磨耗性能测定按照ISO 9352，利用负重1kg的打磨轮（H18

型）于地板布样板表面打磨 1000 转，然后再量度损失重量

≤400mg。

15 3.10.2.3

5）防滑性能应满足 DIN 51130 测

定防滑性能达到 R10 级或其它等

同标准的要求。

14）静摩擦系数：干地板防滑不小

于 0.75，湿地板防滑不小于 0.62。

澄清提问：

地板布防滑性能通常均采用招标文件“3.10.2.3 5） 防滑

性能应满足 DIN5113 R10 级，或其它等同标准的要求。”其

中干湿地板防滑系数没有对应的测试标准。另中车企业标准

《QCRRC J 1159 城市轨道车辆 PVC 地板布》 6.10 要求防滑

性能不小于 R9 级。建议防滑性能按照招标文件 3.10.2.3，5）

要求执行。

建议修改为：

取消“14）静摩擦系数：干地板防滑不小于 0.75，湿地板防

滑不小于 0.62。”要求。

按招标文件执行

16 3.12.5.1

每节客室根据座位布置设置一定

数量的窗户，驾驶区域两侧同时设

置观察窗，为整体密封设计。采用

双层中空的安全玻璃，有防晒保护

膜（不得影响正常通讯）。

澄清提问：

为实现前端头罩整体造型的美观性，驾驶区域两侧观察窗多

数与前端外罩配合，为曲面造型。双层中空玻璃无法实现曲

面造型，建议驾驶区域两侧观察窗与前挡风玻璃相同，采用

化学钢化夹层玻璃。

修改为：

每节客室根据座位布置设置一定

数量的窗户，为整体密封设计，

采用双层中空的安全玻璃，有防

晒保护膜（不得影响正常通讯）。

驾驶区域两侧应设置观察窗，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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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建议修改为：

每节客室根据座位布置设置一定数量的窗户，为整体密封设

计，采用双层中空的安全玻璃，有防晒保护膜（不得影响正

常通讯）。驾驶区域两侧设置观察窗，采用化学钢化夹层玻

璃。

整体密封设计，根据造型采用双

层中空的安全玻璃或化学钢化夹

层玻璃，具体方案在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

17 4.3.3
贯通道主体框架使用寿命应至少

30年，棚布使用寿命应至少 15年。

澄清问题：

棚布寿命与 EN45545 防火等级有关系，目前行业内如满足

EN45545 防火标准，棚布使用寿命可满足 12 年。

建议修改为：

贯通道主体框架使用寿命应至少 30 年，棚布使用寿命应至少

12 年。

修改为：

贯通道主体框架使用寿命应至少

30年，棚布使用寿命应至少12年。

18 6.14.3.3

13）回流器应能对回流靴的状态进

行监测，当回流靴状态异常或脱落

时，应向驾驶人员/OCC 车辆调告

警，具体实施方案将在设计联络阶

段确定，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相应的设计方案及说明。

澄清提问：

招标文件中提到对回流靴的状态进行检测，目前行业实际应

用情况回流靴状态监控方案仅能提供升降靴到位信号，而对

回流靴异常状态无法监控。

建议修改为：

回流器应能对回流靴升降靴的状态进行监测，当回流靴升降

靴状态异常时，应向驾驶人员/OCC 车辆调告警，具体实施方

修改为：

13）回流器应能对回流靴的状态

进行监测，当回流靴状态异常时，

应向驾驶人员/OCC车辆调告警，

具体实施方案将在设计联络阶段

确定，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

供相应的设计方案及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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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案将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投标人应在投标文件中提供相应

的设计方案及说明。

19 6.5.6.1

采用液压减振器来减少车辆的横

向振动、垂向振动和提高抗蛇行运

动的性能。

澄清提问：

1）根据 B 型车以往项目动力学计算及实际经验，100km/h 速

度等级车辆不需采用抗蛇行液压减振器来提高抗蛇行运动的

性能。

并结合招标文件第 6.3.6.3 小节：具有良好的抗蛇行性能，

必要时可增加抗蛇形减震器。建议抗蛇行减振器根据实际情

况来选择加装。

建议修改为：

采用液压减振器来减少车辆的横向振动、垂向振动，如需要

可选择使用抗蛇行液压减振器来提供抗蛇行运动性能。

按招标文件执行

20

7.4.10.7

每列车运行方向至少配置两套增

粘装置，以提高列车防滑性能。投

标人在投标文件中提供增粘装置

配置方案及控制技术方案，具体在

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澄清提问：

6 号线最高运行速度为 100km/h，根据既有 100 公里速度等级

地铁车辆，均不需设置增粘装置，就足以满足运行要求。

建议修改为：

建议取消 7.4.10.7 条目内容。

修改为：

删除：“7.4.10.7 每列车运行方

向至少配置两套增粘装置，以提

高列车防滑性能。投标人在投标

文件中提供增粘装置配置方案及

控制技术方案，具体在设计联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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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阶段确定。”

21

11.6.2

在 DC110V 控制电路的总负线上设

置负线检测装置，用于检测控制回

路是否出现负线接地短路的情况，

负线接地短路会执行保护动作，具

体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澄清提问：

11.6.2 中负线设置检测装置是对正线对地的检测，但同时按

照 11.6.6 要求设置不大于 50 毫欧的电阻则会让检测装置失

效。

建议修改为：

11.6.2 建议改为“在 DC110V 供电电路的上设置绝缘检测装

置，用于检测供电回路是否出现接地的情况，具体方案在设

计联络阶段确定。”

11.6.6 建议改为“不允许由车体作为负极的回流线。直流

110V 设有专门的回流线。”

修改为：

11.6.2 在 DC110V 供电电路上设

置绝缘检测装置，用于检测供电

回路是否出现接地的情况，具体

方案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11.6.6 不允许由车体作为负极

的回流线。直流110V设有专门的

回流线。
11.6.6

蓄电池负端通过不大于 50 毫欧电

阻对车体接地，不允许由车体作为

负极的回流线。直流 110V 有专门

的回流线，回流线有保护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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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

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22

13.2.5

乘客信息系统所有以太网线缆应

于布线后通过GB50312的对应线缆

速率等级试验，并提供试验报告。

澄清提问：

GB 50312 是综合布线系统工程验收规范，主要适用于建筑与

建筑群的综合布线系统。

建议修改为：

乘客信息系统所有以太网线缆应于布线后通过线缆速率等级

试验，并提供试验报告，具体测试方案于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修改为：

乘客信息系统所有以太网线缆应

于布线后通过线缆速率等级试

验，并提供试验报告，具体测试

方案于设计联络阶段确定。

23

13.4.3.4

10）LCD 动态地图显示器应满足以

下特性：

灯管寿命：60,000h； 澄清提问：

目前车辆使用的 LCD 显示器均为开模屏，内部背光为 LED 灯

管。目前城市轨道交通行业内使用的 LED 灯管的设计寿命为

50000h，因此本项目 LCD 显示屏灯管寿命也为 50000h。

建议修改为：

灯管寿命：≤50,000h；

修改为：

13.4.3.4

10）LCD 动态地图显示器应满足以

下特性：

灯管寿命：50,000h；

13.4.3.6

4）LCD 多媒体显示屏

（1）LCD 显示屏不小于 21.5 吋，

每节车 8 个（每侧每两个车门之

间 1 个，使用寿命大于 50000 小

13.4.3.6

4）LCD 多媒体显示屏

（1）LCD 显示屏不小于 21.5 吋，

每节车 8 个（每侧每两个车门之间

1个，使用寿命大于 60000 小时) ，

支持 bypass 功能；

（6）灯管寿命：≥ 60000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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招标文件章

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时) ，支持 bypass 功能；

（6）灯管寿命：≥ 50000h；

24

32.6.15.3

采用内端机、外端机加隔离卡的工

业网闸等结构，支持列车控制网络

和维护网络的物理隔离；

澄清提问：

网闸多为工业现场进行 IT 网络和 OT 网络隔离使用，考虑到

网闸设备在轨道交通领域无成熟应用，且网闸会影响车辆数

据传输速率，建议取消网闸。从风险缓解的措施方面可部署

防火墙，满足相关安全区域边界的要求。

建议修订为：

采用工业防火墙，满足安全区域边界的要求。

修订为：

采用工业网闸、工业防火墙或更

优方案，满足安全区域边界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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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厦门市轨道交通 6 号线车辆基地智能管控系统技术部分

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1.

6 全自动

驾驶车辆基

地智能管控

设备

2.4.7 供货清单

序号
名称及

规格

单位 数量 备注

4

边缘计

算防尾

随

套 13

含 管

理 软

件

澄清提问：

2.4.7 章节供货清单中边缘计算防尾随

系统需求为 13 套。

6.5.1 章节中摄像机“寨阳车辆段不少于

13 个，洪塘头停车场不少于 5 个”共 18

个。

基于系统配置情况，2 套边缘防尾随系统

即包含 18 个摄像机。具体数量需根据全

自动分区入口通道数量确定。现需明确

边缘计算防尾随系统套数以及所包含设

备明细。建议将边缘计算防尾随数量修

改为 2 套，其他存储、组网辅助设备等

设备数量满足功能需求。

建议修改为：

2.4.7 供货清单

序 名称 单 数 备注

修改为：

2.4.7 供货清单

序

号

名称及

规格

单

位

数量 备注

4

边缘计

算防尾

随

套 18 含管理软件

6.5 边缘计

算防尾随系

统

6.5.1 基于边缘计算盒的智能防尾随主机

是基于边缘计算设备，融合人体检测、人

体跟踪等计算机视觉技术实现库区设防区

门禁进出口的人员精确通行数量统计技

术，以确保整个通行过程未出现人员尾随

的情况。每个全自动分区入口通道设置相

应的防尾随摄像机，其中寨阳车辆段不少

于 13 个，洪塘头停车场不少于 5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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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招标文件

条款号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号 及

规格

位 量

4

边缘

计算

防尾

随

套 2

含 管 理 软

件；摄像机

数量，寨阳

车 辆 段 不

少于 13个，

洪 塘 头 停

车 场 不 少

于 5 个；含

实 现 功 能

所 需 的 存

储、组网辅

助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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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评标办法

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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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招标文件章节 招标文件原文 澄清问题 澄清回复

1

评标办法

附件四 技术评审

第 30 项 轨道、接

触网检测设备

重点评审以下内容：

轨道、接触网检测设备技术方案等。

参见章节（用户需求书）：28（3 号线）、

31（6号线）

评分要求：

按照下列评分要求对 3、6号线投标文件

进行评分：

1）投标文件完全满足本章节条款，内容详

细、描述全面、方案可行，得 3 分；

2）低于招标文件要求的，或内容不全面、方

案不合理、证明材料不完整的，每项扣

0.5 分，最低得 0分；

3）投标文件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加分如

下：

所推荐的轨道、接触网检测设备技术方案成

熟可靠，具有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通运

营业绩，3个及以上的加 0.5 分，2个加 0.3

分。

在“所推荐的轨道、接

触网检测设备技术方

案成熟可靠，具有国内

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

通运营业绩，3 个及以

上的加 0.5 分，2 个加

0.3 分。”中，请明确：

是轨道检测设备和接

触网检测设备累计具

有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开通运营业绩，还

是分别具有国内城市

轨道交通线路开通运

营业绩？如为“分别具

有国内城市轨道交通

线路开通运营业绩”，

建议在提报供货商厂

家时，分开提报。

修改为：

重点评审以下内容：

轨道、接触网检测设备技术方案等。

参见章节（用户需求书）：28（3号线）、31（6 号线）

评分要求：

按照下列评分要求对 3、6 号线投标文件进行评分：

1）投标文件完全满足本章节条款，内容详细、描述全面、

方案可行，得 3 分；

2）低于招标文件要求的，或内容不全面、方案不合理、

证明材料不完整的，每项扣 0.5 分，最低得 0 分；

3）投标文件优于招标文件要求的，加分如下：

所推荐的轨道、接触网检测设备技术方案成熟可靠，具有

国内城市轨道交通线路开通运营业绩，轨道、接触网检测

设备均具备 3 个及以上业绩的加 0.5 分，2个加 0.3 分。


	第6章 转向架 
	在轴箱与转向架构架之间采用一系悬挂，采用金属橡胶弹簧、垂向液压减振器等组合方式。一系悬挂装置的选择使
	（1）弹簧刚度和减振器的选择。
	（2）弹簧和减振器的可靠性。
	（3）弹簧和减振器的使用寿命。
	（4）转向架的侧滚角计算。
	在轴箱与转向架构架之间采用一系悬挂，采用金属橡胶弹簧。一系悬挂装置的选择使车轮和轨面的磨损、转向架的
	（1）弹簧刚度的选择。
	（2）弹簧的可靠性。
	（3）弹簧的使用寿命。
	（4）转向架的侧滚角计算。
	第19章 系统保证  19.6.6.11
	表19-1 可靠性指标分配表
	章节1.2.2
	章节2.1.2
	客室座椅呈纵向布置，具体在设计联络阶段确定。在 M 车车厢二位端各设置一轮椅区域。
	车厢设置轮椅区域，具体布置在设计联络时确定。
	载客能力及座椅布置
	修改为：
	载客能力及座椅布置（暂定，具体设计联络阶段讨论）
	修改为：


